
汕尾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汕工信函〔2024〕190 号

关于做好 2025 年省级制造业当家重点任务
保障专项资金（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）

项目入库工作的通知

新区管委会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工信主管部门：

现将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做好 2025 年省级制造业

当家重点任务保障专项资金（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）项

目入库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工信融资函〔2024〕19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

并就做好 2025 年省级制造业当家重点任务保障专项资金（民营

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）项目入库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贷款贴息项目

（一）奖补对象

有效期内的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(不含国家专精特新“小

巨人”企业)。

奖补对象不含已获得专精特新企业贷款贴息的企业。

（二）扶持范围及额度

企业获得商业银行人民币贷款并在2023年5月1日至2024

年 4 月 30 日期间实际发生的利息总额达到 30 万元及以上的支

出给予补助(时间、额度核定以利息单实际发生额为准),补助金

额按照单个企业的补助比例最高不超过利息的 50%,最高不超过



100 万元。

（三）评审择优入库项目

今年省给我市的入库企业名额为 5 个，我局将按照《汕尾

市 2025 年省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工作指引》

（详见附件 1）的评审标准和入库名额，择优评审入库企业。

二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严格项目评审入库。各地要按照“谁审批、谁负责”

原则，落实“三重一大”相关要求，严格组织项目申报、初审、

复核，对项目的真实性和符合性负责，加大政策宣传力度，组

织企业申报，按规定程序完成项目入库的审核报批，明确入库

企业及金额，要全面实行项目库管理，未纳入项目库的项目，

原则上不安排预算。

（二）申报截止时间。企业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4 年 7 月 15

日 18：00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（三）企业申报方式。项目申报采取纸质报送和网上申报

方式同步进行，企业网上申报请登录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-数

字 工 信 平 台 （ 网 址 ： https://gdii.gd.gov.cn/szgx/ 或

http://210.76.82.21/技术支持电话：13609085751）在线提交

项目申报资料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同步在线进行审核并于截止日

期前推荐上报，对未按时上报的项目，原则上将不予安排。企

业纸质申报材料一式二份，需制作封面、目录和页码,统一用 A4

纸双面印制胶装成册。

（四）及时组织项目填报。请各地按照省通知要求，认真

组织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资金项目入库申报并做好初审相关工



作，于 2024 年 7 月 16 日前将《县（市、区）2025 年省民营经

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入库安排表》《2025 年省级制造

业当家重点任务保障专项资金（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）

绩效目标申报表》和企业申报材料（一式二份）报送汕尾市工

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融资促进科。

附件：1.汕尾市 2025 年省级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专

项资金工作指引

2.县（市、区）2025 年省级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

发展专项资金入库安排表

3.2025 年省级制造业当家重点任务保障专项资金

（民营经济及中小微企业发展）绩效目标申报表

4.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做好 2025 年省级制

造业当家重点任务保障专项资金（民营经济及中

小微企业发展）项目入库工作的通知

汕尾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2024 年 6 月 27 日

（联系人：陈启福；联系电话：339602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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